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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  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五日舉行之第一三三二次會

議中，就林０材等三十人為土地徵收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

六年度判字第一三七二號判決，適用司法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

釋，就解釋內容所指「相當之期限」有所誤認，聲請補充解釋案，

作成釋字第六五二號解釋。 

解釋文 

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故國家因公用或

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但應給予合理

之補償，且應儘速發給。倘原補償處分已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

確定，且補償費業經依法發給完竣，嗣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

始發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，原發給之補

償費短少，致原補償處分違法者，自應於相當期限內依職權撤銷

該已確定之補償處分，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，並通知需用土地人

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。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

者，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，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

應予補充。 
  解釋理由書 
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故國家因公用或

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但應給予合理

之補償。此項補償乃因財產之徵收，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權人而

言，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，國家自應予以補償，以填補

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。故補償不僅需相當，更

應儘速發給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迭經本院解釋在

案（本院釋字第四００號、第四二五號、第五一六號解釋參照）。 
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，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

日內發給之，如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或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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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應補償價額差額，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（土

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、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、

第二十二條第四項參照）。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亦謂：「土

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明定，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，

應於『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』發給。此項法定期間，雖或因對徵

收補償有異議，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延，然補

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行通知需用土地

人，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人，其期限亦不得超過土地法上

述規定之十五日（本院院字第二七０四號、釋字第一一０號解釋

參照）。倘若應增加補償之數額過於龐大，應動支預備金，或有

其他特殊情事，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，仍應於評定或評議結

果確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，否則徵收土地核准

案，即應失其效力。」均係基於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

及財產權之程序保障功能，就徵收補償發給期限而為之嚴格要求。 
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之上開內容，雖係就徵收補償異議程

序後補償費發給期限所為之闡釋，惟關於補償費應相當並儘速發

給之憲法要求，對於原補償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後，

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，亦應有其適用。是倘原

補償處分已確定，且補償費業經發給完竣，嗣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始發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，原發給

之補償費較之依法應發給之補償費短少，而致原補償處分違法

者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前段之規定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固得依職權決定是否撤銷原補償處分、另為適法之處分並發

給補償費差額。惟因原發給之補償費客觀上既有所短少，已有違

補償應相當之憲法要求，而呈現嚴重之違法狀態，故於此情形，

為貫徹補償應相當及應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應無不為撤銷之裁量餘地；亦即應於相當期限內，依職權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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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該已確定之違法補償處分，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，並通知需用

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。逾期未發給補償費

差額者，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力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

權之意旨，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應予補充。 
上述所謂相當期限，應由立法機關本於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，

以法律加以明定。於法律有明文規定前，鑑於前述原補償處分確

定後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，原非需用土地人所

得預見，亦無從責其預先籌措經費，以繳交補償費之差額，如適

用土地法、土地徵收條例等上開法律規定，要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於十五日或三個月內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，並轉

發原土地所有權人完竣，事實上或法律上（如預算法相關限制等）

輒有困難而無可期待，故有關相當期限之認定，應本於儘速發給

之原則，就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額之多寡、預算與預備金之編列

及動支情形、可合理期待需用土地人籌措財源之時間等因素而

定。然為避免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遲未發給補償費差額，致原

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受損，參酌前揭因素，此一相當期限最長不

得超過二年。   
關於上開相當期限之起算日，因原補償處分之違法係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政府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所致，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應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重行評議

或評定，以資更正（土地法第一百五十四條、第一百六十五條及

第二百四十七條、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條、平均地

權條例第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等規定參照），故於法律有明文規

定前，上開相當期限應自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地價及標準

地價評議委員會重行評議或評定結果確定之日起算。其中原補償

處分之違法如係因原公告土地現值錯誤所致，而有所更正，則應

自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經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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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公告土地現值之公告確定之日起算。 
 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英照擔任主席，大法官謝在

全、徐璧湖、林子儀、許宗力、許玉秀、林錫堯、池啟明、李震

山、蔡清遊、黃茂榮、陳敏、葉百修、陳春生出席，秘書長謝文

定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文、解釋理由書及蔡大法官清遊、葉大

法官百修分別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，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
附（一）蔡大法官清遊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。 

（二）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。 

（三）本件林０材等三十人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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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五二號解釋事實摘要 

聲請人等就共有之系爭土地，於79年間嘉義縣政府公告徵收
期間內，認補償金額過低，要求提高補償費標準，為縣政府否准。

聲請人等提起訴願，訴願決定以縣政府未將異議案交由標準地價

評議委員會評定為由，撤銷原處分。嗣經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於

82年間評議仍維持原補償標準，聲請人等未予爭執，徵收補償處
分遂告確定。 
聲請人等於91年間以需地機關未依期限使用系爭土地，申請

照徵收價額收回土地。經重新檢討系爭土地徵收當時查報之地

價，發現確有錯誤，即提請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，將系爭土

地公告土地現值由每平方公尺120元更正為1670元，並經縣政府公
告。 
嗣縣政府因籌措經費，延至93年開始通知聲請人等領取補發

之差額補償費。聲請人等以縣政府未於相當期間內發放，拒絕領

取。 
聲請人等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徵收之法律關係不存在，遞經訴

願、行政訴訟均遭駁回，駁回理由略謂：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僅

適用於人民對徵收補償之處分提出異議，徵收補償尚未確定之情

形；本件徵收補償之處分業已確定，無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之適

用。聲請人等以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所定之「相當之期限」有無

上限等為由，聲請補充解釋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。 
 


